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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   一、媒体报道情况 

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关注到，在2015年3

月27日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，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提及目前有31家公司处于立案

调查阶段，一旦被认定为欺诈发行和重大信披违规的将移送司法机关。关于这则

信息，《中国证券报》对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发布内容进行了报道，但未提到本

公司在 31 家公司之列，而个别媒体在报道时将公司列入了 31 家被立案调查公

司的名单，进行了错误的报道和转载。  

二、澄清说明 

针对此事，公司立即要求相关责任人对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自查与核实，现

对上述报道事项澄清说明如下：  

    1、证监会已对涉嫌操纵18家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机构和个人立案调查，涉

及到的相关上市公司已进行信息披露。公司从未参与操纵股票，也未收到过证监

会的立案调查通知。针对本次报道内容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、董

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均没有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等其他相关文件。公司经营情况

正常，各项业务有序开展。 

2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已发表声明：“《中国证券报》未发布与此主题相关的任何

具体公司名单的消息”（详见 2015 年 3 月 27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的声明）。 

3、公司严格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或其他违反公

平信息披露的情形，更不存在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情形，不存在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被实施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等风险。 

    三、其他提示 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

 

1、为维护公司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公司保留向发送错误信息的相

关个人或单位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 

    2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。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关

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二○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

